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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广东省完善
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
试点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复函

省国土资源厅：

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建立广东省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

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》

（粤国土资利用报 〔２０１７〕３３号）收悉。省人民政府同意建立由
你厅牵头的广东省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

场试点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。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，不正式行

文，请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。

附件：广东省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

场试点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

省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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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省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

二级市场试点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

为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

租、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工作有关要求，统筹推进东莞市、佛山市

南海区试点工作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建立广东省完善建设用地

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

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在省政府领导下，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东莞市、佛山市南海

区等试点地区开展试点工作，研究提出相关政策措施建议，认真

落实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，及时向省政府和国土资源部报告有

关工作情况。

二、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由省国土资源厅等 １３个单位组成。省国土资源厅

为牵头单位，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，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

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根据工作

需要，经联席会议研究确定，可增加成员单位。联席会议成员因

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请联席会议确定。联席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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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工作由省国土资源厅承担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

位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担任。具体成员名单如下：

召 集 人：陈光荣　　省国土资源厅厅长

副召集人：杨俊波　　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

杨林安　　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

成　　员：欧　斌　　省财政厅巡视员

郭壮狮　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

牛宝俊　　省农业厅副厅长

李华东　　省地税局副局长

沈亦军　　省工商局副局长

旷仁山　　省金融办副主任

张　津　　省国税局副局长

李思敏　　人行广州分行副行长

王吴庆　　广东银监局副局长

曾永夫　　省国资委副巡视员

陈　平　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

佘琼圣　　省法院民一庭副庭长

三、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，由联席会议召集人或

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，听取试点地区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汇

报，研究协调有关重大事项。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研

究试点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。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，可视情况

—３—



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。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议定

事项，印发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，并抄送省府办公厅。对试点地

区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进展情况，要及时按程序报省政府和

国土资源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省国土资源厅要牵头协调推进试点工作，跟进落实联席会议

议定事项，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。各成员单位要结合

自身职责积极提出工作建议，加强指导监督，研究制订有关配套

政策措施，认真落实试点工作分工任务和联席会议议定事项。东

莞市、佛山市南海区等试点地区要参照省的做法建立相应工作机

制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委有关部委办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纪委办公厅，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顺德区人民政府，省

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南部战区、南海舰队、南部战区

空军、省军区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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